屏東縣109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國小英語文歌謠發表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
貳、目的：
1、 藉由英語能力的提升，加強本縣學子多元文化及國際理解的素養。
2、 提供國中小學生展現英語學習成果的平台。
3、 打破英語貴族化迷思，提供平民式、有趣且有效的英語學習方法。
4、 透過英語歌謠吟唱，培養藝術涵養的氣息。
5、 鼓勵學校積極參與多元英語教育活動，提昇英語學習風氣。
參、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3、 承辦單位：屏東縣玉田國小、屏東縣枋寮國小
肆、實施方式：
1、 參加對象：各校以校為單位，派員組隊參加，出場人數最多以30人為限，最低至少10人。
2、 發表日期：110年5月23日（星期日）。
3、 報名日期：110年4月12日（星期一）至110年4月23日（星期五）止。
4、 報名方式：請於期限內線上報名完成。各組報名隊數上限為40隊，若期限內該組超過40隊報名，報名排序第41隊以後之學校得由主辦單位依序協調調整至未滿40隊之組別，各隊報名以30人為限，每校至多報名一隊。國小A組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USLKLM7PZ1CYSdh8、國小B組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KvM9y，報名表電子檔（如附件一）請同步上傳於報名表單，所有資料於報名後一律不受理更改。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各組承辦學校承辦人。
（1） 國小A組：玉田國小鄒宗慶主任（7722360轉20）。
（2） 國小B組：枋寮國小洪明興主任（8782034轉12）。
5、 報名結果：110年4月30日（星期五）於本府教育處網站及各組之承辦學校網站公告，發表會出場次序一律依各校上網報名先後順序為出場序，報名學校不得異議。
6、 競賽分組辦理方式與競賽地點：
（1） 國小A組：屏北視導區、屏東視導區。競賽地點為玉田國小視聽教室。
（2） 國小B組：東港視導區、屏南視導區、潮州視導區。競賽地點為建興國小活動中心。
7、 會程規定：
（1） 自選曲一首，歌曲所使用之語言為全英文。
（2） 演出時間：每組演出時間為5分鐘，以開始發音（含試音、調音及演出）為計時起點，但定音鼓調音除外。人員、器材及所有演出時使用特殊器材產生之碎屑或遺棄物等完全撤離舞台時結束計時，逾時即開始扣分，逾時每1分鐘扣總平均分數0.5分，不滿1 分鐘以1分鐘計，依此類推。
（3） 伴奏規定：
1. 現場伴奏：伴奏人員不限學生，可搭配任何樂器（玉田國小提供電鋼琴一架、枋寮國小提供電鋼琴一架）。
2. 使用伴唱音樂：各校只可使用不含人聲的音樂，使用者一律於4月29日（星期四）前，將音樂以MP3格式傳至各承辦學校承辦人電子信箱，以利比賽時得以順利播放；逾時未繳交而影響比賽成績者，請各校自行負責。
（4） 禁止使用個人麥克風。
（5） 各場次應於發表會開始前60分鐘到達會場報到，並須依出場序號與賽，若經唱名3次未出場參加者以棄權論。
（6） 現場除燈光、播音設備、電鋼琴由主辦單位準備外，其餘均由參加者自備（本次比賽不提供合唱台）。
（7） 評分標準：英語發音60％，表演內容（藝術與創意）20％，音樂表現10％，團隊精神10％。
（8） 各組承辦人信箱：請於4月29日（星期四）前上傳歌詞檔案（附件二）及音樂檔（mp3格式）至各組承辦人信箱。（信件主旨請寫：OO國小-曲名）
1. 國小A組：foxtrot1016@gmail.com鄒慶宗主任收。
2. 國小B組：batu681217@gm.flps.ptc.edu.tw洪明興主任收。
8、 成績公佈：發表會當日不公布成績，得獎名單將於110年5月26日前公告於屏東縣教育處網頁
9、 申訴規定：參賽人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限由指導老師提出書面申訴書（附件三），說明申訴理由，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訴書應於成績公布後1日內向承辦學校提出，逾時不受理。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
伍、防疫措施處理原則及注意事項
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為落實參加發表會學生、指導教師、家長、評審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防疫工作，避免疫情傳播，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定辦理。
2、 基本防護規定：
(1) 參加學生在出門前應自主測體溫，並注意其健康狀況。
(2) 參加學生、指導教師到校應測體溫，若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學校教師報告，請斟酌身體狀況是否適合參加，並建議就醫診療及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
(3) 競賽學生、指導教師請佩戴口罩，抵達競賽承辦學校場地時由帶隊師長帶領學生至報到區辦理報到手續並統一由大會工作人員實施量測體溫，體溫正常師生手上蓋章方能進入比賽會場。
3、 發表會期間防護措施：
(1) 發表會會場設置護理站及聘用護理師，以供緊急醫療協助。 
(2) 發表會會場應備妥額溫槍/耳溫槍、乾洗手液或其他洗手用品(肥皂)。
(3) 競賽學生倘於比賽當日經量測體溫達攝氏≧ 37.5 度以上，轉請賽場護理站協助再次量測耳溫若仍 ≧38 度以上者，則不予參加競賽，由參賽學校派人將學生帶回並協助就醫，等待期間將安排獨立休息場所(護理站旁)。
(4) 參加學生應主動聲明14天內中港澳相關旅遊史，如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實施之對象者，禁止參加比賽；另「自主健康管理」未滿14天者，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不可參賽。
(5) 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如經查明屬實者，取消資格(成績不予計算)，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通報主管機關及依法處理。
(6) 大會工作人員應實施體溫量測，並建議佩戴口罩，若有發燒情況立即停止工作。
(7) 會場開放發表隊伍之指導老師、家長於該隊發表時入場觀摩，並於發表結束時離開會場，入場前實施體溫量測並填寫實名制表單，觀摩期間須全程佩戴口罩。
4、 發表會結束後注意事項：
(1) 與會人員應於發表會後盡速離開會場，不得逗留。
(2) 於發表會後倘因發燒或身體不適住院，請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通報事宜。
5、 因應疫情之變化，承辦單位保留發表會防疫措施及規定修正之權力，若有修正將另行公告之。
6、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作業流程圖如下。
蓋手章後進入
發表會會場
發表會後應盡速離場，不得逗留
與會人員自行量測體溫
報到
競賽學生應主動聲明14天內中港澳相關旅遊史，如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實施之對象者，禁止參加比賽；另「自主健康管理」未滿14天者，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不可參賽。
賽後倘參加學生或工作人員因發燒或身體不適送醫，請依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通報事宜。
不予參加
轉請發表會場醫護組(站)協助診斷；安排獨立休息場所
再次量測耳溫達≧攝氏38度以上
體溫正常
≧37.5發燒
由工作人員
量測體溫
由參加學校派人將學生帶回並協助就醫，等待期間將安排獨立休息場所(護理站旁)


















備註： 
1. 本表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繪製。 
2. 本表配合前開疫情指揮中心所更新資訊隨時滾動式修正。 




陸、獎勵：
1、 特優（成績達90分以上）：參賽學校獎狀一紙，指導老師(含主辦人員) 1~3名嘉獎2次。
2、 優等（成績達85分以上）：參賽學校獎狀一紙，指導老師(含主辦人員) 1~3名嘉獎1次。
3、 甲等（成績達80分以上）：參賽學校及指導老師1~3名(含主辦人員)獎狀一紙。
4、 佳作（成績達70分以上）：參賽學校指及導老師1~3名(含主辦人員)獎狀一紙。
5、 表現未達水準者，得以從缺，不予錄取。
6、 獲獎隊伍之指導老師若為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老師，頒發獎狀一紙。
7、 獲獎隊伍以學校為單位製發獎狀。
柒、預期成效：
1、 建立各校對英語學習多元資源的探索與利用。
2、 激發學生創意與累積創意能量。
3、 帶動活化教學的無限可能。
柒、經費來源：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縣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評鑑：辦理本活動績優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檢送活動成果報府敘獎。
玖、本計畫陳報縣府核准後實施。
（附件一）
【屏東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文歌謠發表會】報名表
	學校名稱
	

	領   隊
	
	職稱
	
	電話
	  

	主辦人員
	
	職稱
	
	電話
	

	
	e-mail：

	歌名
	

	時間
	分   秒
	伴奏方式
	□現場伴奏
□使用伴唱音樂

	獎勵名單
（填報後
不再更改）
	主辦人員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指導教師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指導教師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餐盒數量
	餐盒：      (包含學生和帶隊老師)

	發表人數
	人數：       人


【備註】國小A組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EUSLKLM7PZ1CYSdh8
        國小B組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KvM9y
所有資料於報名後一律不受理更改。
（附件二）
【屏東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文歌謠發表會】歌詞
	校名
	
	曲名
	

	
歌詞字體請用Times New Roman 14 單行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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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屏東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文歌謠發表會-申訴書
申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單位
	

	申訴事由
	

	申覆結果
（主辦單位填寫）
	


指導老師簽名：                                    
聯絡電話(手機)：                                  
備註：
1、 申訴書應於該組成績公布後1日內向承辦學校提出，逾時不受理。
二、申訴人資格：限各組指導老師。
三、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學術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

（附件四）

	屏東縣109學年度國小英語文歌謠發表會
因應「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登記表      日期:110年5月23日   
(耳溫≧ 38˚C或額溫≧ 37.5˚C) 即為發燒，謝絕進入發表會會場          

	所屬學校:                                   

	代表人員：                      手機：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序號
	姓名
	【健康聲明】本人確定於進入貴校前14日未曾出國，亦非屬衛生福利部須「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之對象，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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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 為維持國內疫情之穩定控制，本場所配合政府「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新生活運動，採行實聯制措施。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012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蒐集以上個人資料，且不得為目的外利用。所蒐集之資料僅保存 28 日，屆期銷毀。感謝您的配合。
2.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3. 當事人如無法配合本實聯制作業，將無法進入比賽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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